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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37   证券简称：茂化实华  公告编号：2019-048 

  

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
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

重大风险提示 

根据罗一鸣女士于2019年9月4日提交的《茂名石化实华股份

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、《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关于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

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（CAC专字【2019】1441号）》和《北京市

蓝鹏律师事务所关于自然人罗一鸣女士间接收购茂名石化实华

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之法律意见书（蓝鹏专字【2019】第【06】

号）》，罗一鸣女士已经通过对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泰跃房地产开

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两个法人股东北京神州永丰科技发展有限责

任公司和北京东方永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各认缴增资款项

7000万元的方式，取得北京神州永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北

京东方永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

任公司和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权，茂化实华的实际

控制人由刘军先生变更为罗一鸣女士，尽管该等事项有待本公司

及本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（如适用）的进一步认定，本公司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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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仍存在发生变更的风险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届董事会

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2019 年 9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

的通知于 2019 年 9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

级管理人员。本届董事会共有 9 名董事，其中独立董事杨丽芳虽于

2019 年 8 月 21 日提出辞职,但因其离任导致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

数少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,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

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在继任的

独立董事补选完成前，杨丽芳仍应继续履行职责，因此，9 名董事均

参加会议并表决。本次会议的通知、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

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

则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 

1、公司董事会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〈关于对茂名石化

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【公司部关注函（2019）第 78 号】〉

的回复的议案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1 票，表决结果：通

过。 

董事丁服千投弃权票，弃权理由：情况复杂，无法判断。 

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〈关于对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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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的关注函【公司部关注函（2019）第 78 号】〉的回复公告》。

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（公告编号：2019-049）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〈关于对茂名石化

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【公司部关注函（2019）第 103 号】〉

的回复的议案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1 票，表决结果：通

过。 

董事丁服千投弃权票，弃权理由：情况复杂，无法判断。 

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〈关于对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

司的关注函【公司部关注函（2019）第 103 号】〉的回复公告》

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（公告编号：2019-050）。 

三、有关说明 

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

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19〕第 78 号）项下第 3 个问题涉及认

定公司实际控制权是否发生变更，且在第 78 号《关注函》下发

日至本公告日之间，关于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之事项发生新的进

展情况，且该等新的进展情况尚有待公司董事会进一步核查，因

此，本次回复暂不对公司实际控制权是否及如何发生变更发表意

见。待有关公司实际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之事项的进展情况趋于

明朗和相关各方提供的文件、资料或作出的进一步说明足以构成

公司董事会发表意见的完备基础和依据时，公司董事会将另行予

以发表意见并回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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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正常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.经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

议决议。 

  

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11日 

 


